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育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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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813號、第4443號、第123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伍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二編號

1至5所示。

　　事　實

一、乙○○早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同

居交往，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同年8月29日

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下簡稱臺北市動保

處）、新北市動物保護及防疫處（下簡稱新北市動保處）、

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至少7隻以上貓

隻，然邱○志等人於112年8月出養後不久，發現送養貓隻有

疑似遭虐待之情事，經邱○志等人於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

北市動保處陳情，由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

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已死亡，其中3隻於同年8月26日

認養後，同年8月29日即被同時發現死亡，認鐘○如、乙○

○涉有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嗣經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臺北市動保處亦

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

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

○○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調查期間之112年1

0月18日竟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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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經現場工作人員查明身分後拒絕。乙○○經上開涉嫌虐

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網路寵物收養交

流社團多方討論，亦明確知悉自己因涉嫌虐貓而遭動物之家

列為拒絕提供認養對象之「黑名單」，卻絲毫不知有所收

斂，仍千方百計欲繼續認養貓隻再凌虐致死，即於112年11

月6日前某時，透過網路結識甲○○（甲○○所犯共同違反

動物保護法犯行，另經本院審結）交往同居，與甲○○基於

以虐待、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之違反動物保護法各別犯意聯

絡，由乙○○先透過網路認養寵物平台「物色」貓隻，再要

求甲○○出面認養。甲○○明知乙○○要求其出面認養之目

的即係以虐待、傷害貓隻之方式宰殺，然因擔心如拒絕乙○

○會破壞二人關係，並會遭乙○○大聲斥罵、恫嚇，甚被痛

歐，仍同意為之，即由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時間，

以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方式，出面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貓

隻，乙○○於各該貓隻領養後，幾未正常餵食，不久即在當

時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4室之租屋

處，分別以包含持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

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

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

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

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各對

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進行虐待、傷害，乙○○見各該貓

隻哀嚎，即在旁得意訕笑。甲○○同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

之飼主，見狀雖曾一度阻止，然因擔心遭乙○○動怒報復，

即消極無任何作為而容任乙○○繼續為之，附表一編號1至5

各該貓隻不堪乙○○之殘忍凌虐及傷害，各於領養不久後即

死亡，乙○○以此虐待、傷害方式，分別宰殺附表一編號1

至5貓隻。乙○○虐殺各該貓隻後，竟畏懼處理貓隻屍體，

乃於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死亡後不久，指示甲○○分別

將各該貓隻棄置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嗣因乙○○上開租

屋處附近鄰居（真實姓名詳卷）聽聞甲○○抱怨遭乙○○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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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且乙○○有虐貓情事，遂通報臺北市動保處處理，臺北市

動保處即於112年12月18日派員偕同甲○○，在附表一編號1

至5所示位置尋獲各該貓隻屍體（附表一編號5貓隻屍體於同

年月20日才尋獲），甲○○並於訪談時明確陳述乙○○上開

虐殺貓隻行為，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函送告發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

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本件下列作為證據使用而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之相關審判外陳述，經檢察官、被告乙○

○於本院審理中同意作為證據（見審易卷第216頁至第217

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

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亦無證明力

明顯過低等情形，適當作為證據，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上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共同正犯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

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

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第247頁至第249頁、偵4443

卷第31頁至第39頁），核與證人高○縈於警詢陳述（見偵44

43卷第201頁至第204頁）、證人陳○松於警詢陳述（見偵44

43卷第259頁至第261頁）情節一致，並有與其等所述相符之

臺北市動保處出具完整查獲經過及相關蒐證照片資料（見偵

813卷第3頁至第93頁）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相關證據在卷

可稽。而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屍體尋獲後，經送請國立

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鑑定死亡原

因，鑑定結果均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遭虐待情形，且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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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虐待而死亡，有各該解剖鑑定報告可憑，被告並於本院審

理時坦承全部犯行（見審訴卷第280頁、第281頁、第288

頁），堪認此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

依據。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首揭犯行，堪以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

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

罪。被告虐待、傷害附表一各該貓隻之手段極為殘忍、暴

虐，加以其於數月前即有於短時間使大量飼養貓隻死亡之不

良紀錄（詳後述），足認被告明知貓隻生命不堪虐待，其如

此虐待、傷害手段必將導致貓隻死亡結果，然其仍以首揭方

式虐待、傷害各該貓隻，顯見被告自始即具有宰殺各該貓隻

之目的，且果導致各該貓隻凌虐致死結果，其針對各貓隻虐

待、傷害犯行應逕以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宰殺行

為論認。被告與甲○○間，就本案各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本案被害貓隻係被告以不同

方式向不同之原飼主或動物之家認養，認養時間有別，施暴

時間也不完全相同，甚從各貓隻遭棄屍地點、方式均不相同

以觀（棄屍地點分布圖可見偵813卷第79頁衛星空照圖），

必非同時死亡，況各貓隻本為獨立生命主體，無法以單純財

產客體視之，應認被告對附表一所示5隻貓隻所為，侵害法

益不同，加以被告各虐殺貓隻之客觀行為及知其所為係侵害

各不同貓隻法益之主觀犯意明確可分，自應予分論併罰（共

5罪）。被告辯稱應以接續犯論認，不值採憑。

　㈡量刑：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

重之標準。本件被告所犯之5罪，法定本刑均為2年以下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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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罰金，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敘如下：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早於112年4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交往同

居，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8月29日間，出面向

包含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

家、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7隻以上貓

隻，然經邱○志等人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且

鐘○如還係以假名認養，遂於本案前之112年9月1日向新北

市動保處陳情，經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

○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於收養後死亡，其中3隻還係同年8

月26日認養3日後之同年8月29日即同時發現在浴室中死亡，

貓隻屍體之毛髮均為濕潤等情，認鐘○如、乙○○有涉嫌虐

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再經新竹市議

員多方奔走後，多家媒體更於同年9月17日廣為報導，引起

社會軒然大波，有各該媒體報導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

3卷第11頁至第16頁），並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

12年度他字第10387號不起訴處分卷附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

案件及所附鐘○如陳述意見書等件確認無訛；臺北市動保處

於此期間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

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

鐘○如、乙○○認養資格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

於上開新聞披露後，竟敢於該案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

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

作人員認出後明確拒絕等情，經臺北市動保處函覆本院確認

無訛，有該處113年12月13日回函及所附認養資料可憑（見

審易卷第153頁至第184頁）。由此足見縱認上開112年9月前

死亡貓隻非係經被告虐待死亡，但於短時間養死大量貓隻，

可認被告絕非真心愛貓人士，也無妥善照顧貓隻之基本能

力。被告嗣於112年10月間改與網路結識之甲○○交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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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又不斷於動物認養平台「物色」貓隻，並指示甲○○出

面認養包含本案貓隻在內之貓隻，隨即以首揭方式虐待貓隻

致死，再要求甲○○棄置後繼續出面認養其他貓隻等情，經

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及偵訊時陳述明確在卷

（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偵4443

卷第31頁至第39頁）。從被告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

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寵物收養交流相關網路社團多方

討論，更明確知悉自己已遭政府機關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

認養之「黑名單」，卻絲毫沒有收斂之心，要求甲○○持續

認領貓隻，不久又發生貓隻遭虐死亡結果以觀，顯見被告虐

殺本案5隻貓隻，均係出於預謀而計畫性為之，絕非一時衝

動所犯，難認其於各次犯案時受有何特別刺激。復參以甲○

○於偵訊時所陳：貓隻被虐待哀嚎時，被告就會在旁邊一直

笑等語（見偵813卷第235頁），可認被告違犯本案各罪，全

係因可藉虐殺貓隻為其帶來邪惡又扭曲之滿足感，將靈動生

命充作供取悅其一時快樂之物件，達到近乎變態之噁心程

度，此與或因不堪動物吵鬧啼叫；或因不滿遭動物毀壞財

物、農作而宰殺之情形，可責性具有天壤之別。

　2.犯罪之手段：

　　被告透過甲○○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5隻貓隻後，幾未

正常餵食，再以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

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

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

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

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進行虐

待，經甲○○陳述明確在卷，且與各該貓隻解剖鑑定死亡原

因結果相符，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屍體慘狀照片可

憑。據此以論，被告係透過上述何其殘忍之手段持續虐待、

傷害本案各貓隻致死，各貓隻死亡前積累莫大痛楚自不待

言，且生命將盡之際還要承受遭持續凌虐之心理壓力。就虐

殺動物之手法而言，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比本案更為惡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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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3.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

　　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高中肄業之最高學歷，前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2萬800

0元左右，需扶養外婆等語（見審易卷第289頁）。綜此，被

告具有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具有工作能力，加以其86年出

生，於本件案發時已滿26歲，絕對具有成熟之心智程度及處

理事情之能力。更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未到庭而為本院發布通緝，緝獲到案經本院訊問後

諭知羈押，立刻表示其於本案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下

之輕罪，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嗣於最後辯論時，也

強調自己為接續犯等語，足見被告智識正常，甚至連不少律

師都忽略之規定，也能牢記於心，要求其守法之期待可能

性，無需從低。　　

　4.被告之品行：

　　被告成年後（少年犯行不予評價），即不斷犯包含如施用毒

品、對未成年人性交、對少年犯私行拘禁、傷害等案而經法

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佐。被告前科滿溢不說，其與甲○○交往期間還多次對甲○

○施暴，並於另犯毒品案件為警搜索時，要求甲○○向警不

實承擔為扣案毒品及器具之持有人，員警因見甲○○有多處

傷痕且所述經過悖於常情而識破，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

義分局為聲請人，為甲○○聲請保護令，經本院以113年度

家護字第179號裁定命被告不得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

害行為，由本院調取該案卷證確認無訛。職是，被告品行甚

差，不斷涉入各種毒品、暴力型案件，而所犯暴力型犯罪，

幾乎均係針對女性，尤其係未成年女性犯之，再參以本案係

對中小型動物貓隻犯虐殺案件以觀，被告顯具有專挑軟柿子

吃之欺負弱小傾向，如不以相當警懲，恐再為類似犯罪。

　5.被告與本件受害貓隻之關係：

　　本件受害貓隻並非流浪貓，於本案前也與被告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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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妨害被告生活，純因被告為滿足上述扭曲快感而上網隨

機挑選本件無辜貓隻。

　6.犯罪所生之危害：

　　姑不論學理爭論不休之動物權是否存在，貓隻為哺乳類中小

型動物，具有獨立行動、思維能力，更為人類世界最受歡迎

之寵物種類之一，多少人士為貓癡狂，甚至不少飼主還自封

為鏟屎官，願為寵物提供全心全力服務，可見貓隻就不可能

被以單純之財產客體視之。本案被告所為，不是把5隻貓咪

外型填充玩具毀損那麼單純、輕薄，而是將原本靈動、討喜

之5隻貓咪生命殘忍地虐殺剝奪。此外，被告透過「假認

養、真虐殺」之模式犯案，前飼主或動物之家原照顧者，一

旦得悉送養貓隻竟遭被告虐殺致死，心中之痛彷彿把自己小

孩送給變態虐童保母般，自責之心恐終生無法平復。更應探

究者，被告透過網路動物認養平台挑選貓隻再虐殺，引起動

物保護人士及一般民眾極大震撼，眾人於相關網路討論平台

紛相走告，擔心不慎將寵物誤送惡魔，有本院依職權列印

「貓咪也瘋狂俱樂部」粉絲專業臉書貼文（見審易卷第115

頁至第117頁）在卷可稽。職是，被告所為更破壞了寵物認

養平台之誠信領養信任感，使有心送養、收養寵物人士因此

卻步，毋寧打擊了政府不斷推廣之「領養取代購買寵物」之

良善政策。

　7.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不顧事證明確，於警詢及偵訊均否認犯行，辯稱其

初養貓隻，不太會照顧，有3隻是水溫沒有拿捏好，水溫過

高，洗完吹乾，隔1天就死了；有1隻是因為準備去洗澡，在

貓籠裡掙扎，一直撞籠子出血，過3、4天死亡；另外有隻

貓，我在牠脖子繫繩子，並將繩子綁在桌腳，結果該貓在屋

內跑動纏住脖子自己勒死云云，嗣於本院審理時，雖起先表

達願承認犯罪之意，但於審理時又改稱係照顧不當，洗澡水

溫拿捏不好，拿火燒螞蟻時不慎燒到貓云云（見審易卷第24

1頁至第242頁）。其實，這些辯解實在沒有任何說服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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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本案數月前，就已在短時間內和鐘○如養死至少7隻貓

隻，還曾有收養3日即同時養死3隻貓隻之可怕紀錄，就算這

些憾事真係因被告照顧不當之疏失造成，其到本案審理還敢

說自己初養貓隻沒有經驗云云，實在沒人會相信。被告見本

院調取相關前案紀錄歷歷在卷後，才終願完全坦承犯行。此

外，被告虐殺本案貓隻後，於112年12月21日再經媒體報導

揭露本案，有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25頁至

第127頁、審易卷第71頁至第75頁），被告仍無收斂之心，

又透過網路另覓找張○莓、王○渝、劉○嘉等女性，各要求

其等至少於113年7月4日、8月13日、8月15日、9月26日前往

臺北市動保處或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申請認養貓隻，

然因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其等行跡詭異，甚劉○嘉全身外傷又

精神恍惚，細查赫然發現其等所留第二聯絡人之電話，與經

列黑名單之被告行動電話門號相符，遂拒絕認養，幸未再發

生憾事，以上有臺北市動保處及新北市動保處回函本院及各

附張○莓、王○渝、劉○嘉認養申辦資料在卷可稽（見審易

卷第153頁至第204頁）。被告雖坦承張○莓、王○渝、劉○

嘉為其友人，但辯稱認養為其等個人行為，其無法阻止他們

無端留其電話云云。然張○莓、王○渝、劉○嘉也都只是被

告透過網路覓找之對象，並非被告血親或親密家屬，其等填

載認養資料時，既明確知悉所留聯絡電話係供動物之家聯絡

認養事宜之用，必定留填對認養之事明確知悉且有一定處理

權限之人之聯絡電話，加以此3人於4次收養均偶然填載被告

聯絡電話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參以被告本案透過甲○○、前

案透過鐘○如出面認養之既往模式即係如此，應可認定其等

均係受被告指示前往收樣乙情。職是，被告犯後毫無悔意，

縱經社會輿論責難並為檢警調查，竟還敢不斷試圖認養貓

隻，恐怕均係為滿足其變態虐殺獸慾之預備行為，法敵對意

識極為強烈。

　8.爰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綜以上述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之量刑

因素，並從社會預防角度審酌被告日後再為類似本案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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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不低，參考刑法規定關於聲請假釋之要件，暨本案一

切情狀，再參酌公訴檢察官到庭陳述之意見，認被告各次所

為，不論犯案動機惡劣性、情節嚴重性、手段暴苛性及所生

危害重大性，可非難之程度均極高，尤對社會治安已造成震

撼程度，實無從以本罪法定刑之中、輕度刑進行論處，否則

等同宣誓已想像不太到還有何比本案更為駭人之虐殺動物犯

行，也無法以本罪較高法定刑度論科，無疑是司法權蔑視立

法者之顢頇表現，更別說本罪法定最重刑僅與刑法毀損罪之

最重刑相同，足見本罪法定刑本有偏低之情形，對被告以較

高法定刑度論處，並不存在過苛之情事。準此，公訴檢察官

具體求刑被告於本案各罪應各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之較高刑

度，自有其依據，惟本院再參酌應區分各罪發生時間不同，

認養虐殺後又再認養虐殺之後犯行之可責性層升提高，乃就

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不予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本案被告所犯5罪，固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然被告除

本案外，嗣又犯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

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

中，是如該罪之刑確定，有與本案各罪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

之高度可能性，本院認宜俟其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檢

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從而，本案爰不定其應執行之

刑，併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至員警扣案被告行動電話（已發還）、玻璃球、疑似甲基安

非他命之物及勺管，尚無證據足認於本案有關，應由檢察官

另外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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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5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者，以成年人為限。未成年人飼養動物者，

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

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

溫度之生活環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

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

充分伸展、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

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

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

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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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動物保護法第6條

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

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5條第2項、第6條或第12條第1項規定，宰殺、故意傷

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

喪失。

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附表一：

編號

解剖報告書

案件編號暨

病理編號

貓隻性別、

花色暨品種
被告取得方式 鑑定死亡原因

棄屍方式及尋獲地

點
相關證據

1 000000000/

VF0000-000

雄性虎斑混

種貓（有晶

片）

乙○○透過甲○

○出面，於112

年11月17日向新

北市政府五股動

物之家領養

1、疑似窒息、全身皮

膚表皮層喪失達26%

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

發燒燙傷及多發鈍

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裝入紙箱再

被放入花盆，棄置

在被告住處附近土

地宮廟停車場後

方，於112年12月1

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

31頁至第35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甲○○申請認養資料及

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見審易卷第196

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

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

第173頁至第174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

188頁）

2 000000000/

VF0000-000

雄性橘色虎

斑 混 種 貓

（無晶片）

原飼主陳暐松於

112年12月14日

在寵物資訊平台

上刊登出養訊

息，乙○○透過

甲○○出面，於

112年12月15日

向陳暐松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

皮層喪失達12%及全

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

發燒燙傷及多發鈍

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

棄置在被告住處後

方水溝中間，於11

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

料（見偵813卷第17頁至第30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

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

第169頁至第171頁、偵813卷第171頁至第

180頁）

3.證人陳暐松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其

所提供領養資訊網頁截圖、相關網頁截

圖、手機簡訊截圖及被告向其領養貓隻過

程敘述（見偵4443卷第263頁至第281頁）

　

3 000000000/

VF0000-000

雄性黑白混

種貓（無晶

片）

原飼主高涵縈於

112年12月4日在

寵物資訊平台上

刊登出養訊息，

乙○○聯繫後，

透過甲○○出

面，於112年12

月5日向高涵縈

領養

1、疑似全身表皮層喪

失達25%；

2、疑似燒燙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

棄置在被告住處後

方水溝後面垃圾

堆，於112年12月1

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

37頁至第44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

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

第179頁至第180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

188頁）

3.證人高涵縈提供與被告之對話畫面擷圖、

領養資訊網頁截圖、被告網頁截圖、監視

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

表（見偵4443卷第205頁至第229頁）　

4 000000000/

VF0000-000

雄性白底虎

斑 混 種 貓

乙○○透過甲○

○出面，於112

1、全身皮膚表皮層喪

失達27%及全身多發

屍體經放置在黑色

手提袋內，遭棄置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

料（見偵813卷第45頁至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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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有晶片） 年11月25日向不

詳原飼主領養

瘀傷；

2、多發燒燙傷及多發

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在被告住處右前方

雜草堆，於112年1

2月18日尋獲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

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

第175頁至第177頁、偵813卷第197頁至第

204頁）

5 000000000/

VF0000-000

雌性三花混

種貓（有晶

片）

乙○○透過甲○

○出面，於112

年11月6日向原

向新北市動保處

板橋動物之家認

養之飼主林志昌

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

皮層喪失達38%、全

身多發瘀傷及腹腔

出血；

2、肩背牽繩扼頸、多

發燒燙傷及多發鈍

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直接

從被告住處後方陽

台朝外丟棄，附近

鄰居見狀不忍，遂

將屍體埋置附近山

坡土裡，於112年1

2月20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照片（見偵813卷第57頁

至第72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林志昌申請認養資料及

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及動物晶片登記資料

（見審易卷第187頁至第193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

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

第183頁至第185頁、偵813卷第205頁至第

213頁）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乙○○共同以虐待、

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

編號1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

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2 乙○○共同以虐待、

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

編號2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

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乙○○共同以虐待、

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

編號3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

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4 乙○○共同以虐待、

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

編號4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

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5 乙○○共同以虐待、

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

編號5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

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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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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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育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3號、第4443號、第123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伍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
　　事　實
一、乙○○早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同居交往，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同年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下簡稱臺北市動保處）、新北市動物保護及防疫處（下簡稱新北市動保處）、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至少7隻以上貓隻，然邱○志等人於112年8月出養後不久，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經邱○志等人於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北市動保處陳情，由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已死亡，其中3隻於同年8月26日認養後，同年8月29日即被同時發現死亡，認鐘○如、乙○○涉有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臺北市動保處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竟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查明身分後拒絕。乙○○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網路寵物收養交流社團多方討論，亦明確知悉自己因涉嫌虐貓而遭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對象之「黑名單」，卻絲毫不知有所收斂，仍千方百計欲繼續認養貓隻再凌虐致死，即於112年11月6日前某時，透過網路結識甲○○（甲○○所犯共同違反動物保護法犯行，另經本院審結）交往同居，與甲○○基於以虐待、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之違反動物保護法各別犯意聯絡，由乙○○先透過網路認養寵物平台「物色」貓隻，再要求甲○○出面認養。甲○○明知乙○○要求其出面認養之目的即係以虐待、傷害貓隻之方式宰殺，然因擔心如拒絕乙○○會破壞二人關係，並會遭乙○○大聲斥罵、恫嚇，甚被痛歐，仍同意為之，即由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時間，以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方式，出面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於各該貓隻領養後，幾未正常餵食，不久即在當時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4室之租屋處，分別以包含持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各對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進行虐待、傷害，乙○○見各該貓隻哀嚎，即在旁得意訕笑。甲○○同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之飼主，見狀雖曾一度阻止，然因擔心遭乙○○動怒報復，即消極無任何作為而容任乙○○繼續為之，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不堪乙○○之殘忍凌虐及傷害，各於領養不久後即死亡，乙○○以此虐待、傷害方式，分別宰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虐殺各該貓隻後，竟畏懼處理貓隻屍體，乃於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死亡後不久，指示甲○○分別將各該貓隻棄置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嗣因乙○○上開租屋處附近鄰居（真實姓名詳卷）聽聞甲○○抱怨遭乙○○毆打且乙○○有虐貓情事，遂通報臺北市動保處處理，臺北市動保處即於112年12月18日派員偕同甲○○，在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位置尋獲各該貓隻屍體（附表一編號5貓隻屍體於同年月20日才尋獲），甲○○並於訪談時明確陳述乙○○上開虐殺貓隻行為，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函送告發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下列作為證據使用而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之相關審判外陳述，經檢察官、被告乙○○於本院審理中同意作為證據（見審易卷第216頁至第21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適當作為證據，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上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共同正犯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第247頁至第249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核與證人高○縈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卷第201頁至第204頁）、證人陳○松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卷第259頁至第261頁）情節一致，並有與其等所述相符之臺北市動保處出具完整查獲經過及相關蒐證照片資料（見偵813卷第3頁至第93頁）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相關證據在卷可稽。而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屍體尋獲後，經送請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鑑定死亡原因，鑑定結果均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遭虐待情形，且係因遭虐待而死亡，有各該解剖鑑定報告可憑，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見審訴卷第280頁、第281頁、第288頁），堪認此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首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被告虐待、傷害附表一各該貓隻之手段極為殘忍、暴虐，加以其於數月前即有於短時間使大量飼養貓隻死亡之不良紀錄（詳後述），足認被告明知貓隻生命不堪虐待，其如此虐待、傷害手段必將導致貓隻死亡結果，然其仍以首揭方式虐待、傷害各該貓隻，顯見被告自始即具有宰殺各該貓隻之目的，且果導致各該貓隻凌虐致死結果，其針對各貓隻虐待、傷害犯行應逕以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宰殺行為論認。被告與甲○○間，就本案各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本案被害貓隻係被告以不同方式向不同之原飼主或動物之家認養，認養時間有別，施暴時間也不完全相同，甚從各貓隻遭棄屍地點、方式均不相同以觀（棄屍地點分布圖可見偵813卷第79頁衛星空照圖），必非同時死亡，況各貓隻本為獨立生命主體，無法以單純財產客體視之，應認被告對附表一所示5隻貓隻所為，侵害法益不同，加以被告各虐殺貓隻之客觀行為及知其所為係侵害各不同貓隻法益之主觀犯意明確可分，自應予分論併罰（共5罪）。被告辯稱應以接續犯論認，不值採憑。
　㈡量刑：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件被告所犯之5罪，法定本刑均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敘如下：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早於112年4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交往同居，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7隻以上貓隻，然經邱○志等人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且鐘○如還係以假名認養，遂於本案前之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動保處陳情，經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於收養後死亡，其中3隻還係同年8月26日認養3日後之同年8月29日即同時發現在浴室中死亡，貓隻屍體之毛髮均為濕潤等情，認鐘○如、乙○○有涉嫌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再經新竹市議員多方奔走後，多家媒體更於同年9月17日廣為報導，引起社會軒然大波，有各該媒體報導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1頁至第16頁），並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0387號不起訴處分卷附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及所附鐘○如陳述意見書等件確認無訛；臺北市動保處於此期間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認養資格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上開新聞披露後，竟敢於該案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認出後明確拒絕等情，經臺北市動保處函覆本院確認無訛，有該處113年12月13日回函及所附認養資料可憑（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184頁）。由此足見縱認上開112年9月前死亡貓隻非係經被告虐待死亡，但於短時間養死大量貓隻，可認被告絕非真心愛貓人士，也無妥善照顧貓隻之基本能力。被告嗣於112年10月間改與網路結識之甲○○交往同居，又不斷於動物認養平台「物色」貓隻，並指示甲○○出面認養包含本案貓隻在內之貓隻，隨即以首揭方式虐待貓隻致死，再要求甲○○棄置後繼續出面認養其他貓隻等情，經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及偵訊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從被告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寵物收養交流相關網路社團多方討論，更明確知悉自己已遭政府機關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之「黑名單」，卻絲毫沒有收斂之心，要求甲○○持續認領貓隻，不久又發生貓隻遭虐死亡結果以觀，顯見被告虐殺本案5隻貓隻，均係出於預謀而計畫性為之，絕非一時衝動所犯，難認其於各次犯案時受有何特別刺激。復參以甲○○於偵訊時所陳：貓隻被虐待哀嚎時，被告就會在旁邊一直笑等語（見偵813卷第235頁），可認被告違犯本案各罪，全係因可藉虐殺貓隻為其帶來邪惡又扭曲之滿足感，將靈動生命充作供取悅其一時快樂之物件，達到近乎變態之噁心程度，此與或因不堪動物吵鬧啼叫；或因不滿遭動物毀壞財物、農作而宰殺之情形，可責性具有天壤之別。
　2.犯罪之手段：
　　被告透過甲○○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5隻貓隻後，幾未正常餵食，再以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進行虐待，經甲○○陳述明確在卷，且與各該貓隻解剖鑑定死亡原因結果相符，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屍體慘狀照片可憑。據此以論，被告係透過上述何其殘忍之手段持續虐待、傷害本案各貓隻致死，各貓隻死亡前積累莫大痛楚自不待言，且生命將盡之際還要承受遭持續凌虐之心理壓力。就虐殺動物之手法而言，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比本案更為惡質之手段。
　3.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
　　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高中肄業之最高學歷，前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2萬8000元左右，需扶養外婆等語（見審易卷第289頁）。綜此，被告具有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具有工作能力，加以其86年出生，於本件案發時已滿26歲，絕對具有成熟之心智程度及處理事情之能力。更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為本院發布通緝，緝獲到案經本院訊問後諭知羈押，立刻表示其於本案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下之輕罪，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嗣於最後辯論時，也強調自己為接續犯等語，足見被告智識正常，甚至連不少律師都忽略之規定，也能牢記於心，要求其守法之期待可能性，無需從低。　　
　4.被告之品行：
　　被告成年後（少年犯行不予評價），即不斷犯包含如施用毒品、對未成年人性交、對少年犯私行拘禁、傷害等案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被告前科滿溢不說，其與甲○○交往期間還多次對甲○○施暴，並於另犯毒品案件為警搜索時，要求甲○○向警不實承擔為扣案毒品及器具之持有人，員警因見甲○○有多處傷痕且所述經過悖於常情而識破，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為聲請人，為甲○○聲請保護令，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護字第179號裁定命被告不得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由本院調取該案卷證確認無訛。職是，被告品行甚差，不斷涉入各種毒品、暴力型案件，而所犯暴力型犯罪，幾乎均係針對女性，尤其係未成年女性犯之，再參以本案係對中小型動物貓隻犯虐殺案件以觀，被告顯具有專挑軟柿子吃之欺負弱小傾向，如不以相當警懲，恐再為類似犯罪。
　5.被告與本件受害貓隻之關係：
　　本件受害貓隻並非流浪貓，於本案前也與被告無任何關係，遑論妨害被告生活，純因被告為滿足上述扭曲快感而上網隨機挑選本件無辜貓隻。
　6.犯罪所生之危害：
　　姑不論學理爭論不休之動物權是否存在，貓隻為哺乳類中小型動物，具有獨立行動、思維能力，更為人類世界最受歡迎之寵物種類之一，多少人士為貓癡狂，甚至不少飼主還自封為鏟屎官，願為寵物提供全心全力服務，可見貓隻就不可能被以單純之財產客體視之。本案被告所為，不是把5隻貓咪外型填充玩具毀損那麼單純、輕薄，而是將原本靈動、討喜之5隻貓咪生命殘忍地虐殺剝奪。此外，被告透過「假認養、真虐殺」之模式犯案，前飼主或動物之家原照顧者，一旦得悉送養貓隻竟遭被告虐殺致死，心中之痛彷彿把自己小孩送給變態虐童保母般，自責之心恐終生無法平復。更應探究者，被告透過網路動物認養平台挑選貓隻再虐殺，引起動物保護人士及一般民眾極大震撼，眾人於相關網路討論平台紛相走告，擔心不慎將寵物誤送惡魔，有本院依職權列印「貓咪也瘋狂俱樂部」粉絲專業臉書貼文（見審易卷第115頁至第117頁）在卷可稽。職是，被告所為更破壞了寵物認養平台之誠信領養信任感，使有心送養、收養寵物人士因此卻步，毋寧打擊了政府不斷推廣之「領養取代購買寵物」之良善政策。
　7.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不顧事證明確，於警詢及偵訊均否認犯行，辯稱其初養貓隻，不太會照顧，有3隻是水溫沒有拿捏好，水溫過高，洗完吹乾，隔1天就死了；有1隻是因為準備去洗澡，在貓籠裡掙扎，一直撞籠子出血，過3、4天死亡；另外有隻貓，我在牠脖子繫繩子，並將繩子綁在桌腳，結果該貓在屋內跑動纏住脖子自己勒死云云，嗣於本院審理時，雖起先表達願承認犯罪之意，但於審理時又改稱係照顧不當，洗澡水溫拿捏不好，拿火燒螞蟻時不慎燒到貓云云（見審易卷第241頁至第242頁）。其實，這些辯解實在沒有任何說服力，被告於本案數月前，就已在短時間內和鐘○如養死至少7隻貓隻，還曾有收養3日即同時養死3隻貓隻之可怕紀錄，就算這些憾事真係因被告照顧不當之疏失造成，其到本案審理還敢說自己初養貓隻沒有經驗云云，實在沒人會相信。被告見本院調取相關前案紀錄歷歷在卷後，才終願完全坦承犯行。此外，被告虐殺本案貓隻後，於112年12月21日再經媒體報導揭露本案，有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25頁至第127頁、審易卷第71頁至第75頁），被告仍無收斂之心，又透過網路另覓找張○莓、王○渝、劉○嘉等女性，各要求其等至少於113年7月4日、8月13日、8月15日、9月26日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或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申請認養貓隻，然因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其等行跡詭異，甚劉○嘉全身外傷又精神恍惚，細查赫然發現其等所留第二聯絡人之電話，與經列黑名單之被告行動電話門號相符，遂拒絕認養，幸未再發生憾事，以上有臺北市動保處及新北市動保處回函本院及各附張○莓、王○渝、劉○嘉認養申辦資料在卷可稽（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204頁）。被告雖坦承張○莓、王○渝、劉○嘉為其友人，但辯稱認養為其等個人行為，其無法阻止他們無端留其電話云云。然張○莓、王○渝、劉○嘉也都只是被告透過網路覓找之對象，並非被告血親或親密家屬，其等填載認養資料時，既明確知悉所留聯絡電話係供動物之家聯絡認養事宜之用，必定留填對認養之事明確知悉且有一定處理權限之人之聯絡電話，加以此3人於4次收養均偶然填載被告聯絡電話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參以被告本案透過甲○○、前案透過鐘○如出面認養之既往模式即係如此，應可認定其等均係受被告指示前往收樣乙情。職是，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縱經社會輿論責難並為檢警調查，竟還敢不斷試圖認養貓隻，恐怕均係為滿足其變態虐殺獸慾之預備行為，法敵對意識極為強烈。
　8.爰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綜以上述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之量刑因素，並從社會預防角度審酌被告日後再為類似本案犯罪之可能性不低，參考刑法規定關於聲請假釋之要件，暨本案一切情狀，再參酌公訴檢察官到庭陳述之意見，認被告各次所為，不論犯案動機惡劣性、情節嚴重性、手段暴苛性及所生危害重大性，可非難之程度均極高，尤對社會治安已造成震撼程度，實無從以本罪法定刑之中、輕度刑進行論處，否則等同宣誓已想像不太到還有何比本案更為駭人之虐殺動物犯行，也無法以本罪較高法定刑度論科，無疑是司法權蔑視立法者之顢頇表現，更別說本罪法定最重刑僅與刑法毀損罪之最重刑相同，足見本罪法定刑本有偏低之情形，對被告以較高法定刑度論處，並不存在過苛之情事。準此，公訴檢察官具體求刑被告於本案各罪應各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之較高刑度，自有其依據，惟本院再參酌應區分各罪發生時間不同，認養虐殺後又再認養虐殺之後犯行之可責性層升提高，乃就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不予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本案被告所犯5罪，固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然被告除本案外，嗣又犯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是如該罪之刑確定，有與本案各罪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之高度可能性，本院認宜俟其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從而，本案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至員警扣案被告行動電話（已發還）、玻璃球、疑似甲基安非他命之物及勺管，尚無證據足認於本案有關，應由檢察官另外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5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者，以成年人為限。未成年人飼養動物者，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動物保護法第6條
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 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5條第2項、第6條或第12條第1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附表一：
		編號

		解剖報告書案件編號暨病理編號

		貓隻性別、花色暨品種

		被告取得方式

		鑑定死亡原因

		棄屍方式及尋獲地點

		相關證據



		1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17日向新北市政府五股動物之家領養

		1、疑似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6%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裝入紙箱再被放入花盆，棄置在被告住處附近土地宮廟停車場後方，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1頁至第35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甲○○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見審易卷第196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3頁至第174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2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橘色虎斑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陳暐松於112年12月1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15日向陳暐松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12%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中間，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17頁至第30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69頁至第171頁、偵813卷第171頁至第180頁）
3.證人陳暐松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其所提供領養資訊網頁截圖、相關網頁截圖、手機簡訊截圖及被告向其領養貓隻過程敘述（見偵4443卷第263頁至第281頁）　



		3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黑白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高涵縈於112年12月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聯繫後，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5日向高涵縈領養

		1、疑似全身表皮層喪失達25%；
2、疑似燒燙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後面垃圾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7頁至第44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3.證人高涵縈提供與被告之對話畫面擷圖、領養資訊網頁截圖、被告網頁截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偵4443卷第205頁至第229頁）　



		4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白底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25日向不詳原飼主領養

		1、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7%及全身多發瘀傷；
2、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放置在黑色手提袋內，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右前方雜草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45頁至第55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5頁至第177頁、偵813卷第197頁至第204頁）



		5

		000000000/VF0000-000

		雌性三花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6日向原向新北市動保處板橋動物之家認養之飼主林志昌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38%、全身多發瘀傷及腹腔出血；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直接從被告住處後方陽台朝外丟棄，附近鄰居見狀不忍，遂將屍體埋置附近山坡土裡，於112年12月20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照片（見偵813卷第57頁至第72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林志昌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及動物晶片登記資料（見審易卷第187頁至第193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83頁至第185頁、偵813卷第205頁至第213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1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2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2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3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4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4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5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5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育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

偵字第813號、第4443號、第123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伍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二編號1

至5所示。

　　事　實

一、乙○○早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同居

    交往，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同年8月29日間，出

    面向包含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下簡稱臺北市動保處）、新北

    市動物保護及防疫處（下簡稱新北市動保處）、原飼主邱○

    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至少7隻以上貓隻，然邱○志等

    人於112年8月出養後不久，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

    事，經邱○志等人於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北市動保處陳情，

    由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

    隻貓隻已死亡，其中3隻於同年8月26日認養後，同年8月29

    日即被同時發現死亡，認鐘○如、乙○○涉有虐殺大量貓隻之

    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

    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臺北市動保處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

    ○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

    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

    而乙○○於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竟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

    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查明身分後拒

    絕。乙○○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

    導並經網路寵物收養交流社團多方討論，亦明確知悉自己因

    涉嫌虐貓而遭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對象之「黑名單」

    ，卻絲毫不知有所收斂，仍千方百計欲繼續認養貓隻再凌虐

    致死，即於112年11月6日前某時，透過網路結識甲○○（甲○○

    所犯共同違反動物保護法犯行，另經本院審結）交往同居，

    與甲○○基於以虐待、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之違反動物保護法

    各別犯意聯絡，由乙○○先透過網路認養寵物平台「物色」貓

    隻，再要求甲○○出面認養。甲○○明知乙○○要求其出面認養之

    目的即係以虐待、傷害貓隻之方式宰殺，然因擔心如拒絕乙

    ○○會破壞二人關係，並會遭乙○○大聲斥罵、恫嚇，甚被痛歐

    ，仍同意為之，即由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時間，以附

    表一編號1至5所示方式，出面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

    ○○於各該貓隻領養後，幾未正常餵食，不久即在當時位在臺

    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4室之租屋處，分別以包含

    持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

    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

    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

    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

    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各對附表一編號1至5

    所示貓隻進行虐待、傷害，乙○○見各該貓隻哀嚎，即在旁得

    意訕笑。甲○○同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之飼主，見狀雖曾一

    度阻止，然因擔心遭乙○○動怒報復，即消極無任何作為而容

    任乙○○繼續為之，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不堪乙○○之殘忍

    凌虐及傷害，各於領養不久後即死亡，乙○○以此虐待、傷害

    方式，分別宰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虐殺各該貓隻後

    ，竟畏懼處理貓隻屍體，乃於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死亡

    後不久，指示甲○○分別將各該貓隻棄置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

    示。嗣因乙○○上開租屋處附近鄰居（真實姓名詳卷）聽聞甲

    ○○抱怨遭乙○○毆打且乙○○有虐貓情事，遂通報臺北市動保處

    處理，臺北市動保處即於112年12月18日派員偕同甲○○，在

    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位置尋獲各該貓隻屍體（附表一編號5

    貓隻屍體於同年月20日才尋獲），甲○○並於訪談時明確陳述

    乙○○上開虐殺貓隻行為，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函送告發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

    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本件下列作為證據使用而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之相關審判外陳述，經檢察官、被告乙○

    ○於本院審理中同意作為證據（見審易卷第216頁至第217頁

    ），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

    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亦無證明力明

    顯過低等情形，適當作為證據，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第1項之規定，認上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共同正犯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

    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

    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第247頁至第249頁、偵4443卷

    第31頁至第39頁），核與證人高○縈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

    卷第201頁至第204頁）、證人陳○松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

    卷第259頁至第261頁）情節一致，並有與其等所述相符之臺

    北市動保處出具完整查獲經過及相關蒐證照片資料（見偵81

    3卷第3頁至第93頁）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相關證據在卷可

    稽。而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屍體尋獲後，經送請國立臺

    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鑑定死亡原因

    ，鑑定結果均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遭虐待情形，且係因遭

    虐待而死亡，有各該解剖鑑定報告可憑，被告並於本院審理

    時坦承全部犯行（見審訴卷第280頁、第281頁、第288頁）

    ，堪認此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首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

    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

    罪。被告虐待、傷害附表一各該貓隻之手段極為殘忍、暴虐

    ，加以其於數月前即有於短時間使大量飼養貓隻死亡之不良

    紀錄（詳後述），足認被告明知貓隻生命不堪虐待，其如此

    虐待、傷害手段必將導致貓隻死亡結果，然其仍以首揭方式

    虐待、傷害各該貓隻，顯見被告自始即具有宰殺各該貓隻之

    目的，且果導致各該貓隻凌虐致死結果，其針對各貓隻虐待

    、傷害犯行應逕以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宰殺行為

    論認。被告與甲○○間，就本案各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本案被害貓隻係被告以不同方式

    向不同之原飼主或動物之家認養，認養時間有別，施暴時間

    也不完全相同，甚從各貓隻遭棄屍地點、方式均不相同以觀

    （棄屍地點分布圖可見偵813卷第79頁衛星空照圖），必非

    同時死亡，況各貓隻本為獨立生命主體，無法以單純財產客

    體視之，應認被告對附表一所示5隻貓隻所為，侵害法益不

    同，加以被告各虐殺貓隻之客觀行為及知其所為係侵害各不

    同貓隻法益之主觀犯意明確可分，自應予分論併罰（共5罪

    ）。被告辯稱應以接續犯論認，不值採憑。

　㈡量刑：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

    重之標準。本件被告所犯之5罪，法定本刑均為2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罰金，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敘如下：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早於112年4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交往同居

    ，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

    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

    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7隻以上貓隻，然經

    邱○志等人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且鐘○如還係

    以假名認養，遂於本案前之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動保處陳

    情，經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

    有7隻貓隻於收養後死亡，其中3隻還係同年8月26日認養3日

    後之同年8月29日即同時發現在浴室中死亡，貓隻屍體之毛

    髮均為濕潤等情，認鐘○如、乙○○有涉嫌虐殺大量貓隻之高

    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

    ○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再經新竹市議員多方奔走後，多

    家媒體更於同年9月17日廣為報導，引起社會軒然大波，有

    各該媒體報導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1頁至第16

    頁），並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03

    87號不起訴處分卷附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及所附鐘○如

    陳述意見書等件確認無訛；臺北市動保處於此期間亦派員查

    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

    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認養資

    格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上開新聞披露後，竟敢

    於該案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

    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認出後明確拒絕等

    情，經臺北市動保處函覆本院確認無訛，有該處113年12月1

    3日回函及所附認養資料可憑（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184頁

    ）。由此足見縱認上開112年9月前死亡貓隻非係經被告虐待

    死亡，但於短時間養死大量貓隻，可認被告絕非真心愛貓人

    士，也無妥善照顧貓隻之基本能力。被告嗣於112年10月間

    改與網路結識之甲○○交往同居，又不斷於動物認養平台「物

    色」貓隻，並指示甲○○出面認養包含本案貓隻在內之貓隻，

    隨即以首揭方式虐待貓隻致死，再要求甲○○棄置後繼續出面

    認養其他貓隻等情，經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及偵

    訊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

    第236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從被告經上開涉嫌

    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寵物收養交流

    相關網路社團多方討論，更明確知悉自己已遭政府機關動物

    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之「黑名單」，卻絲毫沒有收斂之心

    ，要求甲○○持續認領貓隻，不久又發生貓隻遭虐死亡結果以

    觀，顯見被告虐殺本案5隻貓隻，均係出於預謀而計畫性為

    之，絕非一時衝動所犯，難認其於各次犯案時受有何特別刺

    激。復參以甲○○於偵訊時所陳：貓隻被虐待哀嚎時，被告就

    會在旁邊一直笑等語（見偵813卷第235頁），可認被告違犯

    本案各罪，全係因可藉虐殺貓隻為其帶來邪惡又扭曲之滿足

    感，將靈動生命充作供取悅其一時快樂之物件，達到近乎變

    態之噁心程度，此與或因不堪動物吵鬧啼叫；或因不滿遭動

    物毀壞財物、農作而宰殺之情形，可責性具有天壤之別。

　2.犯罪之手段：

　　被告透過甲○○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5隻貓隻後，幾未正

    常餵食，再以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

    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

    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

    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

    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進行虐待，

    經甲○○陳述明確在卷，且與各該貓隻解剖鑑定死亡原因結果

    相符，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屍體慘狀照片可憑。據

    此以論，被告係透過上述何其殘忍之手段持續虐待、傷害本

    案各貓隻致死，各貓隻死亡前積累莫大痛楚自不待言，且生

    命將盡之際還要承受遭持續凌虐之心理壓力。就虐殺動物之

    手法而言，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比本案更為惡質之手段。

　3.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

　　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高中肄業之最高學歷，前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2萬800

    0元左右，需扶養外婆等語（見審易卷第289頁）。綜此，被

    告具有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具有工作能力，加以其86年出

    生，於本件案發時已滿26歲，絕對具有成熟之心智程度及處

    理事情之能力。更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未到庭而為本院發布通緝，緝獲到案經本院訊問後

    諭知羈押，立刻表示其於本案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下

    之輕罪，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嗣於最後辯論時，也

    強調自己為接續犯等語，足見被告智識正常，甚至連不少律

    師都忽略之規定，也能牢記於心，要求其守法之期待可能性

    ，無需從低。　　

　4.被告之品行：

　　被告成年後（少年犯行不予評價），即不斷犯包含如施用毒

    品、對未成年人性交、對少年犯私行拘禁、傷害等案而經法

    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佐。被告前科滿溢不說，其與甲○○交往期間還多次對甲○○施

    暴，並於另犯毒品案件為警搜索時，要求甲○○向警不實承擔

    為扣案毒品及器具之持有人，員警因見甲○○有多處傷痕且所

    述經過悖於常情而識破，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為

    聲請人，為甲○○聲請保護令，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護字第179

    號裁定命被告不得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由本院

    調取該案卷證確認無訛。職是，被告品行甚差，不斷涉入各

    種毒品、暴力型案件，而所犯暴力型犯罪，幾乎均係針對女

    性，尤其係未成年女性犯之，再參以本案係對中小型動物貓

    隻犯虐殺案件以觀，被告顯具有專挑軟柿子吃之欺負弱小傾

    向，如不以相當警懲，恐再為類似犯罪。

　5.被告與本件受害貓隻之關係：

　　本件受害貓隻並非流浪貓，於本案前也與被告無任何關係，

    遑論妨害被告生活，純因被告為滿足上述扭曲快感而上網隨

    機挑選本件無辜貓隻。

　6.犯罪所生之危害：

　　姑不論學理爭論不休之動物權是否存在，貓隻為哺乳類中小

    型動物，具有獨立行動、思維能力，更為人類世界最受歡迎

    之寵物種類之一，多少人士為貓癡狂，甚至不少飼主還自封

    為鏟屎官，願為寵物提供全心全力服務，可見貓隻就不可能

    被以單純之財產客體視之。本案被告所為，不是把5隻貓咪

    外型填充玩具毀損那麼單純、輕薄，而是將原本靈動、討喜

    之5隻貓咪生命殘忍地虐殺剝奪。此外，被告透過「假認養

    、真虐殺」之模式犯案，前飼主或動物之家原照顧者，一旦

    得悉送養貓隻竟遭被告虐殺致死，心中之痛彷彿把自己小孩

    送給變態虐童保母般，自責之心恐終生無法平復。更應探究

    者，被告透過網路動物認養平台挑選貓隻再虐殺，引起動物

    保護人士及一般民眾極大震撼，眾人於相關網路討論平台紛

    相走告，擔心不慎將寵物誤送惡魔，有本院依職權列印「貓

    咪也瘋狂俱樂部」粉絲專業臉書貼文（見審易卷第115頁至

    第117頁）在卷可稽。職是，被告所為更破壞了寵物認養平

    台之誠信領養信任感，使有心送養、收養寵物人士因此卻步

    ，毋寧打擊了政府不斷推廣之「領養取代購買寵物」之良善

    政策。

　7.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不顧事證明確，於警詢及偵訊均否認犯行，辯稱其

    初養貓隻，不太會照顧，有3隻是水溫沒有拿捏好，水溫過

    高，洗完吹乾，隔1天就死了；有1隻是因為準備去洗澡，在

    貓籠裡掙扎，一直撞籠子出血，過3、4天死亡；另外有隻貓

    ，我在牠脖子繫繩子，並將繩子綁在桌腳，結果該貓在屋內

    跑動纏住脖子自己勒死云云，嗣於本院審理時，雖起先表達

    願承認犯罪之意，但於審理時又改稱係照顧不當，洗澡水溫

    拿捏不好，拿火燒螞蟻時不慎燒到貓云云（見審易卷第241

    頁至第242頁）。其實，這些辯解實在沒有任何說服力，被

    告於本案數月前，就已在短時間內和鐘○如養死至少7隻貓隻

    ，還曾有收養3日即同時養死3隻貓隻之可怕紀錄，就算這些

    憾事真係因被告照顧不當之疏失造成，其到本案審理還敢說

    自己初養貓隻沒有經驗云云，實在沒人會相信。被告見本院

    調取相關前案紀錄歷歷在卷後，才終願完全坦承犯行。此外

    ，被告虐殺本案貓隻後，於112年12月21日再經媒體報導揭

    露本案，有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25頁至第

    127頁、審易卷第71頁至第75頁），被告仍無收斂之心，又

    透過網路另覓找張○莓、王○渝、劉○嘉等女性，各要求其等

    至少於113年7月4日、8月13日、8月15日、9月26日前往臺北

    市動保處或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申請認養貓隻，然因

    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其等行跡詭異，甚劉○嘉全身外傷又精神

    恍惚，細查赫然發現其等所留第二聯絡人之電話，與經列黑

    名單之被告行動電話門號相符，遂拒絕認養，幸未再發生憾

    事，以上有臺北市動保處及新北市動保處回函本院及各附張

    ○莓、王○渝、劉○嘉認養申辦資料在卷可稽（見審易卷第153

    頁至第204頁）。被告雖坦承張○莓、王○渝、劉○嘉為其友人

    ，但辯稱認養為其等個人行為，其無法阻止他們無端留其電

    話云云。然張○莓、王○渝、劉○嘉也都只是被告透過網路覓

    找之對象，並非被告血親或親密家屬，其等填載認養資料時

    ，既明確知悉所留聯絡電話係供動物之家聯絡認養事宜之用

    ，必定留填對認養之事明確知悉且有一定處理權限之人之聯

    絡電話，加以此3人於4次收養均偶然填載被告聯絡電話之可

    能性微乎其微，參以被告本案透過甲○○、前案透過鐘○如出

    面認養之既往模式即係如此，應可認定其等均係受被告指示

    前往收樣乙情。職是，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縱經社會輿論責

    難並為檢警調查，竟還敢不斷試圖認養貓隻，恐怕均係為滿

    足其變態虐殺獸慾之預備行為，法敵對意識極為強烈。

　8.爰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綜以上述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之量刑

    因素，並從社會預防角度審酌被告日後再為類似本案犯罪之

    可能性不低，參考刑法規定關於聲請假釋之要件，暨本案一

    切情狀，再參酌公訴檢察官到庭陳述之意見，認被告各次所

    為，不論犯案動機惡劣性、情節嚴重性、手段暴苛性及所生

    危害重大性，可非難之程度均極高，尤對社會治安已造成震

    撼程度，實無從以本罪法定刑之中、輕度刑進行論處，否則

    等同宣誓已想像不太到還有何比本案更為駭人之虐殺動物犯

    行，也無法以本罪較高法定刑度論科，無疑是司法權蔑視立

    法者之顢頇表現，更別說本罪法定最重刑僅與刑法毀損罪之

    最重刑相同，足見本罪法定刑本有偏低之情形，對被告以較

    高法定刑度論處，並不存在過苛之情事。準此，公訴檢察官

    具體求刑被告於本案各罪應各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之較高刑

    度，自有其依據，惟本院再參酌應區分各罪發生時間不同，

    認養虐殺後又再認養虐殺之後犯行之可責性層升提高，乃就

    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不予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本案被告所犯5罪，固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然被告除

    本案外，嗣又犯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

    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是如該罪之刑確定，有與本案各罪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之

    高度可能性，本院認宜俟其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檢察

    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從而，本案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

    ，併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至員警扣案被告行動電話（已發還）、玻璃球、疑似甲基安

    非他命之物及勺管，尚無證據足認於本案有關，應由檢察官

    另外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5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者，以成年人為限。未成年人飼養動物者，

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

    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

    溫度之生活環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

    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

    充分伸展、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

    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

    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

    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

      。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動物保護法第6條

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 

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5條第2項、第6條或第12條第1項規定，宰殺、故意傷

    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

    喪失。

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附表一：

編號 解剖報告書案件編號暨病理編號 貓隻性別、花色暨品種 被告取得方式 鑑定死亡原因 棄屍方式及尋獲地點 相關證據 1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17日向新北市政府五股動物之家領養 1、疑似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6%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裝入紙箱再被放入花盆，棄置在被告住處附近土地宮廟停車場後方，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1頁至第35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甲○○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見審易卷第196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3頁至第174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2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橘色虎斑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陳暐松於112年12月1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15日向陳暐松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12%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中間，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17頁至第30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69頁至第171頁、偵813卷第171頁至第180頁） 3.證人陳暐松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其所提供領養資訊網頁截圖、相關網頁截圖、手機簡訊截圖及被告向其領養貓隻過程敘述（見偵4443卷第263頁至第281頁）　 3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黑白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高涵縈於112年12月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聯繫後，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5日向高涵縈領養 1、疑似全身表皮層喪失達25%； 2、疑似燒燙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後面垃圾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7頁至第44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3.證人高涵縈提供與被告之對話畫面擷圖、領養資訊網頁截圖、被告網頁截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偵4443卷第205頁至第229頁）　 4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白底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25日向不詳原飼主領養 1、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7%及全身多發瘀傷； 2、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放置在黑色手提袋內，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右前方雜草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45頁至第55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5頁至第177頁、偵813卷第197頁至第204頁） 5 000000000/VF0000-000 雌性三花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6日向原向新北市動保處板橋動物之家認養之飼主林志昌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38%、全身多發瘀傷及腹腔出血；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直接從被告住處後方陽台朝外丟棄，附近鄰居見狀不忍，遂將屍體埋置附近山坡土裡，於112年12月20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照片（見偵813卷第57頁至第72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林志昌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及動物晶片登記資料（見審易卷第187頁至第193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83頁至第185頁、偵813卷第205頁至第213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1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2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2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3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4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4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5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5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育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3號、第4443號、第123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伍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
　　事　實
一、乙○○早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同居交往，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同年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下簡稱臺北市動保處）、新北市動物保護及防疫處（下簡稱新北市動保處）、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至少7隻以上貓隻，然邱○志等人於112年8月出養後不久，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經邱○志等人於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北市動保處陳情，由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已死亡，其中3隻於同年8月26日認養後，同年8月29日即被同時發現死亡，認鐘○如、乙○○涉有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臺北市動保處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竟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查明身分後拒絕。乙○○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網路寵物收養交流社團多方討論，亦明確知悉自己因涉嫌虐貓而遭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對象之「黑名單」，卻絲毫不知有所收斂，仍千方百計欲繼續認養貓隻再凌虐致死，即於112年11月6日前某時，透過網路結識甲○○（甲○○所犯共同違反動物保護法犯行，另經本院審結）交往同居，與甲○○基於以虐待、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之違反動物保護法各別犯意聯絡，由乙○○先透過網路認養寵物平台「物色」貓隻，再要求甲○○出面認養。甲○○明知乙○○要求其出面認養之目的即係以虐待、傷害貓隻之方式宰殺，然因擔心如拒絕乙○○會破壞二人關係，並會遭乙○○大聲斥罵、恫嚇，甚被痛歐，仍同意為之，即由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時間，以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方式，出面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於各該貓隻領養後，幾未正常餵食，不久即在當時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4室之租屋處，分別以包含持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各對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進行虐待、傷害，乙○○見各該貓隻哀嚎，即在旁得意訕笑。甲○○同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之飼主，見狀雖曾一度阻止，然因擔心遭乙○○動怒報復，即消極無任何作為而容任乙○○繼續為之，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不堪乙○○之殘忍凌虐及傷害，各於領養不久後即死亡，乙○○以此虐待、傷害方式，分別宰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虐殺各該貓隻後，竟畏懼處理貓隻屍體，乃於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死亡後不久，指示甲○○分別將各該貓隻棄置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嗣因乙○○上開租屋處附近鄰居（真實姓名詳卷）聽聞甲○○抱怨遭乙○○毆打且乙○○有虐貓情事，遂通報臺北市動保處處理，臺北市動保處即於112年12月18日派員偕同甲○○，在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位置尋獲各該貓隻屍體（附表一編號5貓隻屍體於同年月20日才尋獲），甲○○並於訪談時明確陳述乙○○上開虐殺貓隻行為，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函送告發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下列作為證據使用而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之相關審判外陳述，經檢察官、被告乙○○於本院審理中同意作為證據（見審易卷第216頁至第21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適當作為證據，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上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共同正犯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第247頁至第249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核與證人高○縈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卷第201頁至第204頁）、證人陳○松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卷第259頁至第261頁）情節一致，並有與其等所述相符之臺北市動保處出具完整查獲經過及相關蒐證照片資料（見偵813卷第3頁至第93頁）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相關證據在卷可稽。而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屍體尋獲後，經送請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鑑定死亡原因，鑑定結果均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遭虐待情形，且係因遭虐待而死亡，有各該解剖鑑定報告可憑，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見審訴卷第280頁、第281頁、第288頁），堪認此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首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被告虐待、傷害附表一各該貓隻之手段極為殘忍、暴虐，加以其於數月前即有於短時間使大量飼養貓隻死亡之不良紀錄（詳後述），足認被告明知貓隻生命不堪虐待，其如此虐待、傷害手段必將導致貓隻死亡結果，然其仍以首揭方式虐待、傷害各該貓隻，顯見被告自始即具有宰殺各該貓隻之目的，且果導致各該貓隻凌虐致死結果，其針對各貓隻虐待、傷害犯行應逕以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宰殺行為論認。被告與甲○○間，就本案各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本案被害貓隻係被告以不同方式向不同之原飼主或動物之家認養，認養時間有別，施暴時間也不完全相同，甚從各貓隻遭棄屍地點、方式均不相同以觀（棄屍地點分布圖可見偵813卷第79頁衛星空照圖），必非同時死亡，況各貓隻本為獨立生命主體，無法以單純財產客體視之，應認被告對附表一所示5隻貓隻所為，侵害法益不同，加以被告各虐殺貓隻之客觀行為及知其所為係侵害各不同貓隻法益之主觀犯意明確可分，自應予分論併罰（共5罪）。被告辯稱應以接續犯論認，不值採憑。
　㈡量刑：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件被告所犯之5罪，法定本刑均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敘如下：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早於112年4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交往同居，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7隻以上貓隻，然經邱○志等人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且鐘○如還係以假名認養，遂於本案前之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動保處陳情，經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於收養後死亡，其中3隻還係同年8月26日認養3日後之同年8月29日即同時發現在浴室中死亡，貓隻屍體之毛髮均為濕潤等情，認鐘○如、乙○○有涉嫌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再經新竹市議員多方奔走後，多家媒體更於同年9月17日廣為報導，引起社會軒然大波，有各該媒體報導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1頁至第16頁），並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0387號不起訴處分卷附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及所附鐘○如陳述意見書等件確認無訛；臺北市動保處於此期間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認養資格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上開新聞披露後，竟敢於該案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認出後明確拒絕等情，經臺北市動保處函覆本院確認無訛，有該處113年12月13日回函及所附認養資料可憑（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184頁）。由此足見縱認上開112年9月前死亡貓隻非係經被告虐待死亡，但於短時間養死大量貓隻，可認被告絕非真心愛貓人士，也無妥善照顧貓隻之基本能力。被告嗣於112年10月間改與網路結識之甲○○交往同居，又不斷於動物認養平台「物色」貓隻，並指示甲○○出面認養包含本案貓隻在內之貓隻，隨即以首揭方式虐待貓隻致死，再要求甲○○棄置後繼續出面認養其他貓隻等情，經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及偵訊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從被告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寵物收養交流相關網路社團多方討論，更明確知悉自己已遭政府機關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之「黑名單」，卻絲毫沒有收斂之心，要求甲○○持續認領貓隻，不久又發生貓隻遭虐死亡結果以觀，顯見被告虐殺本案5隻貓隻，均係出於預謀而計畫性為之，絕非一時衝動所犯，難認其於各次犯案時受有何特別刺激。復參以甲○○於偵訊時所陳：貓隻被虐待哀嚎時，被告就會在旁邊一直笑等語（見偵813卷第235頁），可認被告違犯本案各罪，全係因可藉虐殺貓隻為其帶來邪惡又扭曲之滿足感，將靈動生命充作供取悅其一時快樂之物件，達到近乎變態之噁心程度，此與或因不堪動物吵鬧啼叫；或因不滿遭動物毀壞財物、農作而宰殺之情形，可責性具有天壤之別。
　2.犯罪之手段：
　　被告透過甲○○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5隻貓隻後，幾未正常餵食，再以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進行虐待，經甲○○陳述明確在卷，且與各該貓隻解剖鑑定死亡原因結果相符，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屍體慘狀照片可憑。據此以論，被告係透過上述何其殘忍之手段持續虐待、傷害本案各貓隻致死，各貓隻死亡前積累莫大痛楚自不待言，且生命將盡之際還要承受遭持續凌虐之心理壓力。就虐殺動物之手法而言，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比本案更為惡質之手段。
　3.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
　　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高中肄業之最高學歷，前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2萬8000元左右，需扶養外婆等語（見審易卷第289頁）。綜此，被告具有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具有工作能力，加以其86年出生，於本件案發時已滿26歲，絕對具有成熟之心智程度及處理事情之能力。更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為本院發布通緝，緝獲到案經本院訊問後諭知羈押，立刻表示其於本案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下之輕罪，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嗣於最後辯論時，也強調自己為接續犯等語，足見被告智識正常，甚至連不少律師都忽略之規定，也能牢記於心，要求其守法之期待可能性，無需從低。　　
　4.被告之品行：
　　被告成年後（少年犯行不予評價），即不斷犯包含如施用毒品、對未成年人性交、對少年犯私行拘禁、傷害等案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被告前科滿溢不說，其與甲○○交往期間還多次對甲○○施暴，並於另犯毒品案件為警搜索時，要求甲○○向警不實承擔為扣案毒品及器具之持有人，員警因見甲○○有多處傷痕且所述經過悖於常情而識破，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為聲請人，為甲○○聲請保護令，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護字第179號裁定命被告不得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由本院調取該案卷證確認無訛。職是，被告品行甚差，不斷涉入各種毒品、暴力型案件，而所犯暴力型犯罪，幾乎均係針對女性，尤其係未成年女性犯之，再參以本案係對中小型動物貓隻犯虐殺案件以觀，被告顯具有專挑軟柿子吃之欺負弱小傾向，如不以相當警懲，恐再為類似犯罪。
　5.被告與本件受害貓隻之關係：
　　本件受害貓隻並非流浪貓，於本案前也與被告無任何關係，遑論妨害被告生活，純因被告為滿足上述扭曲快感而上網隨機挑選本件無辜貓隻。
　6.犯罪所生之危害：
　　姑不論學理爭論不休之動物權是否存在，貓隻為哺乳類中小型動物，具有獨立行動、思維能力，更為人類世界最受歡迎之寵物種類之一，多少人士為貓癡狂，甚至不少飼主還自封為鏟屎官，願為寵物提供全心全力服務，可見貓隻就不可能被以單純之財產客體視之。本案被告所為，不是把5隻貓咪外型填充玩具毀損那麼單純、輕薄，而是將原本靈動、討喜之5隻貓咪生命殘忍地虐殺剝奪。此外，被告透過「假認養、真虐殺」之模式犯案，前飼主或動物之家原照顧者，一旦得悉送養貓隻竟遭被告虐殺致死，心中之痛彷彿把自己小孩送給變態虐童保母般，自責之心恐終生無法平復。更應探究者，被告透過網路動物認養平台挑選貓隻再虐殺，引起動物保護人士及一般民眾極大震撼，眾人於相關網路討論平台紛相走告，擔心不慎將寵物誤送惡魔，有本院依職權列印「貓咪也瘋狂俱樂部」粉絲專業臉書貼文（見審易卷第115頁至第117頁）在卷可稽。職是，被告所為更破壞了寵物認養平台之誠信領養信任感，使有心送養、收養寵物人士因此卻步，毋寧打擊了政府不斷推廣之「領養取代購買寵物」之良善政策。
　7.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不顧事證明確，於警詢及偵訊均否認犯行，辯稱其初養貓隻，不太會照顧，有3隻是水溫沒有拿捏好，水溫過高，洗完吹乾，隔1天就死了；有1隻是因為準備去洗澡，在貓籠裡掙扎，一直撞籠子出血，過3、4天死亡；另外有隻貓，我在牠脖子繫繩子，並將繩子綁在桌腳，結果該貓在屋內跑動纏住脖子自己勒死云云，嗣於本院審理時，雖起先表達願承認犯罪之意，但於審理時又改稱係照顧不當，洗澡水溫拿捏不好，拿火燒螞蟻時不慎燒到貓云云（見審易卷第241頁至第242頁）。其實，這些辯解實在沒有任何說服力，被告於本案數月前，就已在短時間內和鐘○如養死至少7隻貓隻，還曾有收養3日即同時養死3隻貓隻之可怕紀錄，就算這些憾事真係因被告照顧不當之疏失造成，其到本案審理還敢說自己初養貓隻沒有經驗云云，實在沒人會相信。被告見本院調取相關前案紀錄歷歷在卷後，才終願完全坦承犯行。此外，被告虐殺本案貓隻後，於112年12月21日再經媒體報導揭露本案，有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25頁至第127頁、審易卷第71頁至第75頁），被告仍無收斂之心，又透過網路另覓找張○莓、王○渝、劉○嘉等女性，各要求其等至少於113年7月4日、8月13日、8月15日、9月26日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或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申請認養貓隻，然因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其等行跡詭異，甚劉○嘉全身外傷又精神恍惚，細查赫然發現其等所留第二聯絡人之電話，與經列黑名單之被告行動電話門號相符，遂拒絕認養，幸未再發生憾事，以上有臺北市動保處及新北市動保處回函本院及各附張○莓、王○渝、劉○嘉認養申辦資料在卷可稽（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204頁）。被告雖坦承張○莓、王○渝、劉○嘉為其友人，但辯稱認養為其等個人行為，其無法阻止他們無端留其電話云云。然張○莓、王○渝、劉○嘉也都只是被告透過網路覓找之對象，並非被告血親或親密家屬，其等填載認養資料時，既明確知悉所留聯絡電話係供動物之家聯絡認養事宜之用，必定留填對認養之事明確知悉且有一定處理權限之人之聯絡電話，加以此3人於4次收養均偶然填載被告聯絡電話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參以被告本案透過甲○○、前案透過鐘○如出面認養之既往模式即係如此，應可認定其等均係受被告指示前往收樣乙情。職是，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縱經社會輿論責難並為檢警調查，竟還敢不斷試圖認養貓隻，恐怕均係為滿足其變態虐殺獸慾之預備行為，法敵對意識極為強烈。
　8.爰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綜以上述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之量刑因素，並從社會預防角度審酌被告日後再為類似本案犯罪之可能性不低，參考刑法規定關於聲請假釋之要件，暨本案一切情狀，再參酌公訴檢察官到庭陳述之意見，認被告各次所為，不論犯案動機惡劣性、情節嚴重性、手段暴苛性及所生危害重大性，可非難之程度均極高，尤對社會治安已造成震撼程度，實無從以本罪法定刑之中、輕度刑進行論處，否則等同宣誓已想像不太到還有何比本案更為駭人之虐殺動物犯行，也無法以本罪較高法定刑度論科，無疑是司法權蔑視立法者之顢頇表現，更別說本罪法定最重刑僅與刑法毀損罪之最重刑相同，足見本罪法定刑本有偏低之情形，對被告以較高法定刑度論處，並不存在過苛之情事。準此，公訴檢察官具體求刑被告於本案各罪應各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之較高刑度，自有其依據，惟本院再參酌應區分各罪發生時間不同，認養虐殺後又再認養虐殺之後犯行之可責性層升提高，乃就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不予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本案被告所犯5罪，固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然被告除本案外，嗣又犯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是如該罪之刑確定，有與本案各罪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之高度可能性，本院認宜俟其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從而，本案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至員警扣案被告行動電話（已發還）、玻璃球、疑似甲基安非他命之物及勺管，尚無證據足認於本案有關，應由檢察官另外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5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者，以成年人為限。未成年人飼養動物者，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動物保護法第6條
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 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5條第2項、第6條或第12條第1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附表一：
		編號

		解剖報告書案件編號暨病理編號

		貓隻性別、花色暨品種

		被告取得方式

		鑑定死亡原因

		棄屍方式及尋獲地點

		相關證據



		1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17日向新北市政府五股動物之家領養

		1、疑似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6%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裝入紙箱再被放入花盆，棄置在被告住處附近土地宮廟停車場後方，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1頁至第35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甲○○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見審易卷第196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3頁至第174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2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橘色虎斑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陳暐松於112年12月1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15日向陳暐松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12%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中間，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17頁至第30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69頁至第171頁、偵813卷第171頁至第180頁）
3.證人陳暐松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其所提供領養資訊網頁截圖、相關網頁截圖、手機簡訊截圖及被告向其領養貓隻過程敘述（見偵4443卷第263頁至第281頁）　



		3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黑白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高涵縈於112年12月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聯繫後，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5日向高涵縈領養

		1、疑似全身表皮層喪失達25%；
2、疑似燒燙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後面垃圾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7頁至第44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3.證人高涵縈提供與被告之對話畫面擷圖、領養資訊網頁截圖、被告網頁截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偵4443卷第205頁至第229頁）　



		4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白底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25日向不詳原飼主領養

		1、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7%及全身多發瘀傷；
2、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放置在黑色手提袋內，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右前方雜草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45頁至第55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5頁至第177頁、偵813卷第197頁至第204頁）



		5

		000000000/VF0000-000

		雌性三花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6日向原向新北市動保處板橋動物之家認養之飼主林志昌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38%、全身多發瘀傷及腹腔出血；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直接從被告住處後方陽台朝外丟棄，附近鄰居見狀不忍，遂將屍體埋置附近山坡土裡，於112年12月20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照片（見偵813卷第57頁至第72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林志昌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及動物晶片登記資料（見審易卷第187頁至第193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83頁至第185頁、偵813卷第205頁至第213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1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2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2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3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4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4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5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5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2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育慶









上列被告因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13號、第4443號、第123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之伍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二編號1至5所示。

　　事　實

一、乙○○早於民國112年5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同居交往，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同年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下簡稱臺北市動保處）、新北市動物保護及防疫處（下簡稱新北市動保處）、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至少7隻以上貓隻，然邱○志等人於112年8月出養後不久，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經邱○志等人於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北市動保處陳情，由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已死亡，其中3隻於同年8月26日認養後，同年8月29日即被同時發現死亡，認鐘○如、乙○○涉有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臺北市動保處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竟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查明身分後拒絕。乙○○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網路寵物收養交流社團多方討論，亦明確知悉自己因涉嫌虐貓而遭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對象之「黑名單」，卻絲毫不知有所收斂，仍千方百計欲繼續認養貓隻再凌虐致死，即於112年11月6日前某時，透過網路結識甲○○（甲○○所犯共同違反動物保護法犯行，另經本院審結）交往同居，與甲○○基於以虐待、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之違反動物保護法各別犯意聯絡，由乙○○先透過網路認養寵物平台「物色」貓隻，再要求甲○○出面認養。甲○○明知乙○○要求其出面認養之目的即係以虐待、傷害貓隻之方式宰殺，然因擔心如拒絕乙○○會破壞二人關係，並會遭乙○○大聲斥罵、恫嚇，甚被痛歐，仍同意為之，即由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時間，以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方式，出面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於各該貓隻領養後，幾未正常餵食，不久即在當時位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4室之租屋處，分別以包含持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各對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進行虐待、傷害，乙○○見各該貓隻哀嚎，即在旁得意訕笑。甲○○同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之飼主，見狀雖曾一度阻止，然因擔心遭乙○○動怒報復，即消極無任何作為而容任乙○○繼續為之，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不堪乙○○之殘忍凌虐及傷害，各於領養不久後即死亡，乙○○以此虐待、傷害方式，分別宰殺附表一編號1至5貓隻。乙○○虐殺各該貓隻後，竟畏懼處理貓隻屍體，乃於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死亡後不久，指示甲○○分別將各該貓隻棄置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嗣因乙○○上開租屋處附近鄰居（真實姓名詳卷）聽聞甲○○抱怨遭乙○○毆打且乙○○有虐貓情事，遂通報臺北市動保處處理，臺北市動保處即於112年12月18日派員偕同甲○○，在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位置尋獲各該貓隻屍體（附表一編號5貓隻屍體於同年月20日才尋獲），甲○○並於訪談時明確陳述乙○○上開虐殺貓隻行為，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函送告發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下列作為證據使用而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規定之相關審判外陳述，經檢察官、被告乙○○於本院審理中同意作為證據（見審易卷第216頁至第217頁），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適當作為證據，依前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上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共同正犯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第247頁至第249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核與證人高○縈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卷第201頁至第204頁）、證人陳○松於警詢陳述（見偵4443卷第259頁至第261頁）情節一致，並有與其等所述相符之臺北市動保處出具完整查獲經過及相關蒐證照片資料（見偵813卷第3頁至第93頁）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相關證據在卷可稽。而附表一編號1至5各該貓隻屍體尋獲後，經送請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鑑定死亡原因，鑑定結果均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遭虐待情形，且係因遭虐待而死亡，有各該解剖鑑定報告可憑，被告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見審訴卷第280頁、第281頁、第288頁），堪認此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首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被告虐待、傷害附表一各該貓隻之手段極為殘忍、暴虐，加以其於數月前即有於短時間使大量飼養貓隻死亡之不良紀錄（詳後述），足認被告明知貓隻生命不堪虐待，其如此虐待、傷害手段必將導致貓隻死亡結果，然其仍以首揭方式虐待、傷害各該貓隻，顯見被告自始即具有宰殺各該貓隻之目的，且果導致各該貓隻凌虐致死結果，其針對各貓隻虐待、傷害犯行應逕以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宰殺行為論認。被告與甲○○間，就本案各次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本案被害貓隻係被告以不同方式向不同之原飼主或動物之家認養，認養時間有別，施暴時間也不完全相同，甚從各貓隻遭棄屍地點、方式均不相同以觀（棄屍地點分布圖可見偵813卷第79頁衛星空照圖），必非同時死亡，況各貓隻本為獨立生命主體，無法以單純財產客體視之，應認被告對附表一所示5隻貓隻所為，侵害法益不同，加以被告各虐殺貓隻之客觀行為及知其所為係侵害各不同貓隻法益之主觀犯意明確可分，自應予分論併罰（共5罪）。被告辯稱應以接續犯論認，不值採憑。

　㈡量刑：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本件被告所犯之5罪，法定本刑均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敘如下：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早於112年4月間某時，透過網路結識鐘○如並交往同居，即委請鐘○如於112年5月某時起至8月29日間，出面向包含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原飼主邱○志、高○庭等個人或單位認養7隻以上貓隻，然經邱○志等人發現送養貓隻有疑似遭虐待之情事，且鐘○如還係以假名認養，遂於本案前之112年9月1日向新北市動保處陳情，經該處於同年9月4日派員向鐘○如訪查，鐘○如坦承至少有7隻貓隻於收養後死亡，其中3隻還係同年8月26日認養3日後之同年8月29日即同時發現在浴室中死亡，貓隻屍體之毛髮均為濕潤等情，認鐘○如、乙○○有涉嫌虐殺大量貓隻之高度嫌疑，即函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告發鐘○如、乙○○違反動物保護法等罪嫌，再經新竹市議員多方奔走後，多家媒體更於同年9月17日廣為報導，引起社會軒然大波，有各該媒體報導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1頁至第16頁），並經本院調取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他字第10387號不起訴處分卷附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及所附鐘○如陳述意見書等件確認無訛；臺北市動保處於此期間亦派員查訪，發現乙○○、鐘○如同居處內實際尚存之貓隻顯較領養數量短缺，經與新北市動保處聯繫後，將鐘○如、乙○○認養資格予以註記並為後續調查，而乙○○於上開新聞披露後，竟敢於該案調查期間之112年10月18日又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欲再認養貓隻，經現場工作人員認出後明確拒絕等情，經臺北市動保處函覆本院確認無訛，有該處113年12月13日回函及所附認養資料可憑（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184頁）。由此足見縱認上開112年9月前死亡貓隻非係經被告虐待死亡，但於短時間養死大量貓隻，可認被告絕非真心愛貓人士，也無妥善照顧貓隻之基本能力。被告嗣於112年10月間改與網路結識之甲○○交往同居，又不斷於動物認養平台「物色」貓隻，並指示甲○○出面認養包含本案貓隻在內之貓隻，隨即以首揭方式虐待貓隻致死，再要求甲○○棄置後繼續出面認養其他貓隻等情，經甲○○於臺北市動保處訪談、警詢及偵訊時陳述明確在卷（見偵813卷第73頁至第75頁、第233頁至第236頁、偵4443卷第31頁至第39頁）。從被告經上開涉嫌虐待大量貓隻之重大爭議，且由新聞報導並經寵物收養交流相關網路社團多方討論，更明確知悉自己已遭政府機關動物之家列為拒絕提供認養之「黑名單」，卻絲毫沒有收斂之心，要求甲○○持續認領貓隻，不久又發生貓隻遭虐死亡結果以觀，顯見被告虐殺本案5隻貓隻，均係出於預謀而計畫性為之，絕非一時衝動所犯，難認其於各次犯案時受有何特別刺激。復參以甲○○於偵訊時所陳：貓隻被虐待哀嚎時，被告就會在旁邊一直笑等語（見偵813卷第235頁），可認被告違犯本案各罪，全係因可藉虐殺貓隻為其帶來邪惡又扭曲之滿足感，將靈動生命充作供取悅其一時快樂之物件，達到近乎變態之噁心程度，此與或因不堪動物吵鬧啼叫；或因不滿遭動物毀壞財物、農作而宰殺之情形，可責性具有天壤之別。

　2.犯罪之手段：

　　被告透過甲○○認養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5隻貓隻後，幾未正常餵食，再以浴室蓮蓬頭敲打貓隻頭部並以調成溫度最燙之熱水沖噴貓隻；持油性殺蟲劑朝貓隻噴灑殺蟲劑再點火引燃燒烤貓隻；持瓦斯罐敲擊貓隻頭部或身體；以腳踢踹貓隻後肢；拉扯貓隻尾巴；強拉起貓隻雙前肢懸空再逼使貓隻呈人類坐姿；將貓隻以繩索綁在電視掙扎勒脖等方式進行虐待，經甲○○陳述明確在卷，且與各該貓隻解剖鑑定死亡原因結果相符，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貓隻屍體慘狀照片可憑。據此以論，被告係透過上述何其殘忍之手段持續虐待、傷害本案各貓隻致死，各貓隻死亡前積累莫大痛楚自不待言，且生命將盡之際還要承受遭持續凌虐之心理壓力。就虐殺動物之手法而言，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比本案更為惡質之手段。

　3.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

　　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高中肄業之最高學歷，前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2萬8000元左右，需扶養外婆等語（見審易卷第289頁）。綜此，被告具有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具有工作能力，加以其86年出生，於本件案發時已滿26歲，絕對具有成熟之心智程度及處理事情之能力。更甚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為本院發布通緝，緝獲到案經本院訊問後諭知羈押，立刻表示其於本案所犯之罪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下之輕罪，聲請具保停止羈押不得駁回；嗣於最後辯論時，也強調自己為接續犯等語，足見被告智識正常，甚至連不少律師都忽略之規定，也能牢記於心，要求其守法之期待可能性，無需從低。　　

　4.被告之品行：

　　被告成年後（少年犯行不予評價），即不斷犯包含如施用毒品、對未成年人性交、對少年犯私行拘禁、傷害等案而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被告前科滿溢不說，其與甲○○交往期間還多次對甲○○施暴，並於另犯毒品案件為警搜索時，要求甲○○向警不實承擔為扣案毒品及器具之持有人，員警因見甲○○有多處傷痕且所述經過悖於常情而識破，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為聲請人，為甲○○聲請保護令，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護字第179號裁定命被告不得對甲○○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行為，由本院調取該案卷證確認無訛。職是，被告品行甚差，不斷涉入各種毒品、暴力型案件，而所犯暴力型犯罪，幾乎均係針對女性，尤其係未成年女性犯之，再參以本案係對中小型動物貓隻犯虐殺案件以觀，被告顯具有專挑軟柿子吃之欺負弱小傾向，如不以相當警懲，恐再為類似犯罪。

　5.被告與本件受害貓隻之關係：

　　本件受害貓隻並非流浪貓，於本案前也與被告無任何關係，遑論妨害被告生活，純因被告為滿足上述扭曲快感而上網隨機挑選本件無辜貓隻。

　6.犯罪所生之危害：

　　姑不論學理爭論不休之動物權是否存在，貓隻為哺乳類中小型動物，具有獨立行動、思維能力，更為人類世界最受歡迎之寵物種類之一，多少人士為貓癡狂，甚至不少飼主還自封為鏟屎官，願為寵物提供全心全力服務，可見貓隻就不可能被以單純之財產客體視之。本案被告所為，不是把5隻貓咪外型填充玩具毀損那麼單純、輕薄，而是將原本靈動、討喜之5隻貓咪生命殘忍地虐殺剝奪。此外，被告透過「假認養、真虐殺」之模式犯案，前飼主或動物之家原照顧者，一旦得悉送養貓隻竟遭被告虐殺致死，心中之痛彷彿把自己小孩送給變態虐童保母般，自責之心恐終生無法平復。更應探究者，被告透過網路動物認養平台挑選貓隻再虐殺，引起動物保護人士及一般民眾極大震撼，眾人於相關網路討論平台紛相走告，擔心不慎將寵物誤送惡魔，有本院依職權列印「貓咪也瘋狂俱樂部」粉絲專業臉書貼文（見審易卷第115頁至第117頁）在卷可稽。職是，被告所為更破壞了寵物認養平台之誠信領養信任感，使有心送養、收養寵物人士因此卻步，毋寧打擊了政府不斷推廣之「領養取代購買寵物」之良善政策。

　7.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不顧事證明確，於警詢及偵訊均否認犯行，辯稱其初養貓隻，不太會照顧，有3隻是水溫沒有拿捏好，水溫過高，洗完吹乾，隔1天就死了；有1隻是因為準備去洗澡，在貓籠裡掙扎，一直撞籠子出血，過3、4天死亡；另外有隻貓，我在牠脖子繫繩子，並將繩子綁在桌腳，結果該貓在屋內跑動纏住脖子自己勒死云云，嗣於本院審理時，雖起先表達願承認犯罪之意，但於審理時又改稱係照顧不當，洗澡水溫拿捏不好，拿火燒螞蟻時不慎燒到貓云云（見審易卷第241頁至第242頁）。其實，這些辯解實在沒有任何說服力，被告於本案數月前，就已在短時間內和鐘○如養死至少7隻貓隻，還曾有收養3日即同時養死3隻貓隻之可怕紀錄，就算這些憾事真係因被告照顧不當之疏失造成，其到本案審理還敢說自己初養貓隻沒有經驗云云，實在沒人會相信。被告見本院調取相關前案紀錄歷歷在卷後，才終願完全坦承犯行。此外，被告虐殺本案貓隻後，於112年12月21日再經媒體報導揭露本案，有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偵813卷第125頁至第127頁、審易卷第71頁至第75頁），被告仍無收斂之心，又透過網路另覓找張○莓、王○渝、劉○嘉等女性，各要求其等至少於113年7月4日、8月13日、8月15日、9月26日前往臺北市動保處或新北市動保處所屬動物之家申請認養貓隻，然因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其等行跡詭異，甚劉○嘉全身外傷又精神恍惚，細查赫然發現其等所留第二聯絡人之電話，與經列黑名單之被告行動電話門號相符，遂拒絕認養，幸未再發生憾事，以上有臺北市動保處及新北市動保處回函本院及各附張○莓、王○渝、劉○嘉認養申辦資料在卷可稽（見審易卷第153頁至第204頁）。被告雖坦承張○莓、王○渝、劉○嘉為其友人，但辯稱認養為其等個人行為，其無法阻止他們無端留其電話云云。然張○莓、王○渝、劉○嘉也都只是被告透過網路覓找之對象，並非被告血親或親密家屬，其等填載認養資料時，既明確知悉所留聯絡電話係供動物之家聯絡認養事宜之用，必定留填對認養之事明確知悉且有一定處理權限之人之聯絡電話，加以此3人於4次收養均偶然填載被告聯絡電話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參以被告本案透過甲○○、前案透過鐘○如出面認養之既往模式即係如此，應可認定其等均係受被告指示前往收樣乙情。職是，被告犯後毫無悔意，縱經社會輿論責難並為檢警調查，竟還敢不斷試圖認養貓隻，恐怕均係為滿足其變態虐殺獸慾之預備行為，法敵對意識極為強烈。

　8.爰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綜以上述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之量刑因素，並從社會預防角度審酌被告日後再為類似本案犯罪之可能性不低，參考刑法規定關於聲請假釋之要件，暨本案一切情狀，再參酌公訴檢察官到庭陳述之意見，認被告各次所為，不論犯案動機惡劣性、情節嚴重性、手段暴苛性及所生危害重大性，可非難之程度均極高，尤對社會治安已造成震撼程度，實無從以本罪法定刑之中、輕度刑進行論處，否則等同宣誓已想像不太到還有何比本案更為駭人之虐殺動物犯行，也無法以本罪較高法定刑度論科，無疑是司法權蔑視立法者之顢頇表現，更別說本罪法定最重刑僅與刑法毀損罪之最重刑相同，足見本罪法定刑本有偏低之情形，對被告以較高法定刑度論處，並不存在過苛之情事。準此，公訴檢察官具體求刑被告於本案各罪應各處有期徒刑1年10月之較高刑度，自有其依據，惟本院再參酌應區分各罪發生時間不同，認養虐殺後又再認養虐殺之後犯行之可責性層升提高，乃就被告於本案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二主文欄所示之刑。

　㈢不予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本案被告所犯5罪，固有可合併定應執行刑之情，然被告除本案外，嗣又犯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8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是如該罪之刑確定，有與本案各罪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之高度可能性，本院認宜俟其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從而，本案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敘明。　　

四、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至員警扣案被告行動電話（已發還）、玻璃球、疑似甲基安非他命之物及勺管，尚無證據足認於本案有關，應由檢察官另外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動物保護法第5條

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者，以成年人為限。未成年人飼養動物者，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動物保護法第6條

任何人不得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動物保護法第25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20 萬元以上2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5條第2項、第6條或第12條第1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12條第2項或第3項第1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附表一：

編號 解剖報告書案件編號暨病理編號 貓隻性別、花色暨品種 被告取得方式 鑑定死亡原因 棄屍方式及尋獲地點 相關證據 1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17日向新北市政府五股動物之家領養 1、疑似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6%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裝入紙箱再被放入花盆，棄置在被告住處附近土地宮廟停車場後方，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1頁至第35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甲○○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見審易卷第196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3頁至第174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2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橘色虎斑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陳暐松於112年12月1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15日向陳暐松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12%及全身多發瘀傷；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中間，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17頁至第30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69頁至第171頁、偵813卷第171頁至第180頁） 3.證人陳暐松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其所提供領養資訊網頁截圖、相關網頁截圖、手機簡訊截圖及被告向其領養貓隻過程敘述（見偵4443卷第263頁至第281頁）　 3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黑白混種貓（無晶片） 原飼主高涵縈於112年12月4日在寵物資訊平台上刊登出養訊息，乙○○聯繫後，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2月5日向高涵縈領養 1、疑似全身表皮層喪失達25%； 2、疑似燒燙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後方水溝後面垃圾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見偵813卷第37頁至第44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9頁至第180頁、偵813卷第181頁至第188頁） 3.證人高涵縈提供與被告之對話畫面擷圖、領養資訊網頁截圖、被告網頁截圖、監視錄影畫面擷圖照片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偵4443卷第205頁至第229頁）　 4 000000000/VF0000-000 雄性白底虎斑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25日向不詳原飼主領養 1、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27%及全身多發瘀傷； 2、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經放置在黑色手提袋內，遭棄置在被告住處右前方雜草堆，於112年12月18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及X光照片、寵物明細資料（見偵813卷第45頁至第55頁） 2.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75頁至第177頁、偵813卷第197頁至第204頁） 5 000000000/VF0000-000 雌性三花混種貓（有晶片） 乙○○透過甲○○出面，於112年11月6日向原向新北市動保處板橋動物之家認養之飼主林志昌領養 1、窒息、全身皮膚表皮層喪失達38%、全身多發瘀傷及腹腔出血； 2、肩背牽繩扼頸、多發燒燙傷及多發鈍力傷； 3、生前久未進食。 屍體未經包裹直接從被告住處後方陽台朝外丟棄，附近鄰居見狀不忍，遂將屍體埋置附近山坡土裡，於112年12月20日尋獲 1.尋獲現場、貓隻照片（見偵813卷第57頁至第72頁） 2.新北市動保處檢附林志昌申請認養資料及所留身分證翻拍照片及動物晶片登記資料（見審易卷第187頁至第193頁）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初步報告書、同研究所動物法醫解剖報告書（見偵4443卷第183頁至第185頁、偵813卷第205頁至第213頁）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1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2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2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3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4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4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5 乙○○共同以虐待、傷害方式宰殺附表一編號5貓隻犯行 乙○○共同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六條規定以虐待及傷害方式而宰殺動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